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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40/2021_2022__E7_AC_AC_

E5_8D_81_E7_AB_A0_E8_c33_40126.htm 目前，我国的基金监

管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监管、中

国证券业协会的自律性管理和证券交易所的一线监管。国务

院明确规定，除对基金托管人的资格核准及监管工作须由中

国证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负责外，中国证监会为基金管

理公司、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机关。各地证券监管部门根据

中国证监会的授权对当地的基金市场履行监管职责。基金业

的行业自律管理由中国证券业协会具体负责组织实施，证券

交易所则在对交易所上市的基金履行一线监管的职责。 (一)

对设立申请的核准 中国证监会制定了严格的标准，从严审核

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商业银行的财务状况；同时，严格进

行开业审核，将现场验收结果作为批准基金管理公司、基金

托管人开业的必要条件；证监会还建立了基金业务培训制度

和内容涵盖法律、基金、证券、金融的考试考核制度，从严

选拔合格、称职的候选人担任高级管理职务。 (二)基金监管

的主要方式 证券投资基金监管主要有非现场监控和现场检查

两种方式： 1．非现场监控。 非现场监控主要通过分析报备

材料的方式来实现。为能及时、全面、动态把握基金托管人

。基金管理公司和基金运作的实际情况，中国证监会制定了

完整的报备材料制度。基金托管人须定期向中国证监会报送

监察稽核报告、基金持有人名册和对管理公司的监督报告等

材料；管理公司须定期报送监察稽核报告、基金运作报告、

公司财务与自有资金运用情况报告等；基金托管人和管理公



司还须不定期地就可能对基金持有人权益和基金价格产生重

大影响的事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不定期地讲基金信息

披露内容、更新后的内部管理制度、从业人员资料及其脱离

原单位人事关系的证明文件、以及基金的有关银行存款账号

、证券账号、基金专用交易席位号和证券经营机构名称等报

中国证监会备案。 2．现场检查。 现场检查是中国证监会监

管基金运作的重要手段。中国证监会通过现场检查，更深入

地了解基金管理公司、基金托管部以及基金的运作状况。现

场检查分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检查两种。每季度进行一次的现

场检查，侧重基金运作、公司财务状况以及基金托管人和管

理公司的监察稽核工作；不定期的检查则针对发现的问题或

接获的举报，由有关业务部门组织人员及时进行。 中国证监

会还对管理公司、基金托管人实行年检制度，并把管理公司

、基金托管人高管人员的年度考核列入年检内容。年检是对

基金托管人、管理公司以及基金运作进行的全面现场检查。

3．基金监管的主要内容 对证券投资基金的监管包括对基金

管理公司的监管以及对证券投资基金行为的监管等。 (1)对基

金管理公司的监管。 对基金管理公司的监管主要包括：基金

管理公司必须按照《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设

立；基金管理公司的业务范围应符合《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

行办法》的规定；基金管理公司的法人治理应符合相关规定

；基金管理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应符合有关高管人员任职资

格的规定；基金管理公司的内部机构设置、技术配备及内控

制度的建立等应符合有关规定等。 (2)对证券投资基金行为的

监管。 对证券投资基金行为的监管分为对基金设立、募集与

交易的监管和对基金运作的监管，这是基金监管的重点。 对



基金的设立、募集与交易的监管主要包括：基金设立应符合

规定的条件，并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基金的发起人在基金存

续期内应持有一定比例的基金单位；基金募集前三天，基金

发起人应在指定的报刊上登载招募说明书；有关基金的申购

、赎回场所或上市交易安排应符合相关规定等。 对基金运作

的监管主要包括：基金投资组合应符合有关规定；基金、基

金管理公司或基金托管人不得有禁止从事的行为；基金有关

费用的核算及支付、基金收益的分配、信息披露、专用交易

席位的使用符合规定等。 (3)对基金托管人的监管。 对基金托

管人的监管主要包括：商业银行从事基金托管业务必须符合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条件并经中国证监会

和中国人民银行批准；基金托管银行应设立独立的托管部门

专门从事基金托管业务；托管部门内部人员从业资格和任职

资格、机构设置、技术配备、和管理制度等应符合有关规定

等。 1998年证监会下发的《关于加强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有关

问题的通知》中，对上述三方面的有关问题作出了详细的规

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